项目需求
	一、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

	项号
	服务名称
	数量
	服务内容

	1
	灵渠保护与利用提升规划编制服务采购
	1 项
	一、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灵渠又名陡河或兴安运河、湘桂运河，位于广西兴安县境内，是连接湘江和漓水、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、中原与岭南地区的一条古代运河，属于线性遗产资源，规划范围以《灵渠保护规划》（地方评审稿）圈定的遗产区范围（756.29 公顷）、缓冲区范围（5187.69公顷）为基础，在临源岭南侧扩增6.96公顷，包括灵渠主体工程（渠首、南渠和北渠）以及灵渠两岸流经兴安镇、严关镇、溶江镇、湘漓镇的乡村、城镇、山水田园区域，总规划面积为 5950.94公顷。
二、规划期限
本规划期限为 2022-2030，共9年。
三、规划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、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》、《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灵渠保护办法》、《桂林市灵渠保护条例》等。
四、规划内容
1.对灵渠保护与利用的现状、价值、制约因素及存在问题进行全面分析评价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办法；
2.根据灵渠保护条例、保护规划明确灵渠保护核心区范围、缓冲区范围、建设控制地带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落实灵渠保护管控的刚性要求；
3.综合分析先进、典型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案例，总结具有借鉴价值的发展理念、路径和模式；
4.结合市场需求现状，综合分析客源结构、需求偏好，明确客源市场定位及项目建设思路；
5.对接上位规划及重大决策明确灵渠开发利用的主题定位、发展思路、空间格局、功能结构、项目产品和土地需求，形成纲要性指导意见；
6.综合分析灵渠沿岸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基础和机遇诉求，结合兴安县社会经济发展，提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思路、发展目标、整合路径以及建设需求；
7.结合产业发展，根据市场需求和游客偏好，提出一系列主题鲜明、创新特色、富有市场吸引力、落地实操性强的产品项目；
8.综合分析灵渠内外部交通现状的基础上，结合项目建设、设施建设的布局，合理规划布局交通系统走向、主要交通设施，设计游览线路；
9.规划灵渠保护与利用需建设的相关基础设施、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；
10.围绕灵渠文化脉络和项目产品功能，提炼灵渠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主题IP，塑造个性化品牌形象，提出灵渠推广营销宣传的策略、渠道、方式；
11.从规划实施保障角度，进行管理规划、生态环境保护和景观环境规划，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等；
12.对开发建设进行总体投资及效益分析，提出具体明晰的阶段性分解目标和实施方案、策略与步骤。
相关图件包括区位分析图、规划范围图、区域交通分析图、区域联动分析图、客源市场分析图、遗产保护现状分析图、遗产开发利用现状分析图、功能分区图、项目布局图、重要节点规划平面图、土地利用规划图、交通体系规划图、游览线路规划图、遗产保护规划图、展示管理规划图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、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图、景观风貌保护规划图、景观整治规划图、重点建筑效果示意图、公服设施提升示意图、分期建设规划图等。
五、成果要求
《灵渠保护与利用提升规划》说明书、图件，规划评审稿、规划最终稿纸质版成果各六套，电子版成果一套。

	二、商务条款

	（一）涉及项目的其他要求

	采购预算价
	项目采购总预算为人民币 ：玖拾万元整（￥900000.00）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价的，其投标报价无效。

	规范标准
	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。

	采购标的验收标准
	按合同要求。

	（二）售后服务要求

	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电话后，30分钟内响应，2小时内到达现场面对面跟业主交流,并能及时解决采购人提出的问题。

	（三）其他商务条款要求

	成果交付时间及地点
	成果交付时间：合同签订之日起80个工作日内提交最终成果稿；成果交付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	合同签订期
	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。

	付款方式
	1.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40%；乙方提交规划成果征求意见稿后7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40%；规划通过评审后7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20％。
2.乙方在甲方支付服务费后 5个工作日内，向甲方提供合格有效增值税发票。



